李翠云涉嫌违规挂证案-行政处罚决定书-衡执建罚决字（2022）10号

当事人：李翠云

身份证号码：43040419****240022
工作单位：衡阳市城市防洪管理处    

你个人持有的一级注册建造师证，于2013年5月至2021年11月同时在两个单位受聘或者执业的行为，本机关于 2022年 5月27日立案调查。 
经查明, 你于1998年10月至今在衡阳市防洪管理处工作，为该单位正式在编职工。2013年5月至2021年11月个人持有的一级注册建造师证在湖南长坤建设有限公司受聘，该行为违反了《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》第二十六条第六款之规定，经调查，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  

上述事实，由以下证据证实：

证据一：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案件移送函及相关线索材料，证明你涉嫌存在违规挂证的行为。

证据二：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缴费查询及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明细，证明你同时在两个单位受聘或者执业，且在湖南长坤建设有限公司缴纳养老保险个人部分属于违法所得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证据三：调查笔录，证明你存在相关违法违规行为。
2022年8月3日，本机关依法向你送达了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衡执建罚先告字〔2022〕9号），告知你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内容，并告知你依法享有的权利。你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以及听证要求。

本机关认为，你存在同时在两个单位受聘或者执业的行为，违反了《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》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，根据《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七条之规定进行处罚。
鉴于当事人及时纠正违法行为，未造成危害后果，属于一般违法行为。本案适用裁量权基准，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：给予警告，责令改正，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下且不超过1万元的罚款。

  根据《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，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（￥10000.00元）。
上述罚款，你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持本决定书，到指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衡阳分行（账户名：衡阳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；账号：50630188000040248）缴纳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本机关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衡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衡阳铁路运输法院起诉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。
衡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2022年8月 23日
联系人：  局政策法规科     机关地址： 衡阳市长丰大道43号    

联系电话：0734-8809330     邮政编码： 421001    

